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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030171
二、项目名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新城分院（一期）建设项目结算评审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瀚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6层601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72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 

相关当事人：江苏中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国际总部研发园4B栋19层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新城分院（一期）建设项目结算评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4030171），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240万元，于2024年5月16日发布招标公告，于6月7日开标，6月12日公布中标供应商为江苏中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月13日，投诉人依法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6月2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暂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招标文件未写明废标条件，以投诉人报价过低为由废除中标资格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经查，本项目采购标的为结算评审采购服务，最高限价为240万。查看招标文件，载明：“21.11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招标文件对“为无效投标处理”进行加粗）”。查看评审报告，显示投诉人等24家供应商参与投标，投诉人报价为6.8万元，属24家中最低；评标委员会对包括投诉人在内的14家供应商发出《书面澄清函》，要求提供书面说明和证明材料证明报价合理性，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投诉人提供了《澄清说明》，载明成本约为65720元并可通过审减获取利润。评标委员会对书面材料进行评审后签署《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投诉人等14家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且不足本项目预算的20%，考虑本项目任务量大、时间紧、要求高、投入成本大等原因，一致认定投诉人等14家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不合理，投标无效；评标委员会复核后签署了《书面回复复核情况》，维持投标无效的认定。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的投标报价低于本项目预算的3%，经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一致认定报价明显不合理作投标无效处理。未发现评标委员会存在未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非独立评审的情况。投诉人亦未提供证据对其报价合理性予以证明。投诉人关于以其报价过低为由废除中标资格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投诉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招标文件、评审报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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